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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國實施新《外觀設計保護法》 

專利處提供 

 
2007 年 6 月 20 日，韓國知識産權局(KIPO)宣佈將在 6 月底完成對《外觀設計保護

法》及相關條例的修訂，並於 7 月 1 日開始實施，以進一步完善外觀設計制度，提高對

外觀設計權的保護，方便申請人。此次修訂主要涉及對非實審制外觀設計申請增加創造

性要求以及擴大非實審制的涵蓋範圍等方面。 

－對非實審制外觀設計申請增加創造性要求 

此次修訂對非實審制外觀設計申請增加了創造性的要求，以防止易於創造的外觀設

計獲得註冊。修訂後，KIPO 對非實審制外觀設計申請要進行“是否易於創造”的審查。如

果審查後認爲外觀設計缺乏創造性，該申請則不予以註冊。但對創造性的審查將僅限於

“判斷外觀設計是否易用韓國常見的形狀、顔色或色調以單獨或結合的形式表現出來”，

此項修訂對於非實審制之外觀設計給予較早保護的主旨，並沒有改變。 

－擴大非實審制的涵蓋範圍 

此次修訂還將加工食品(manufactured foods)和餐飾(table luxuries)兩種流行性和仿製

性較強的外觀設計申請列入非實審制範圍，確保其較早取得專利權。特定條件下，非實

審制的外觀設計申請可不經單獨檢索程序即進行註冊。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，上述兩種

外觀設計申請將正式列入非實審制範圍。 

－被放棄或駁回的外觀設計申請將不再被視爲在先申請 

此次修訂還規定，一般情況下，如果一件外觀設計申請被放棄或駁回，該申請將不

再被視爲在先申請，與該申請相似的外觀設計仍可以獲得註冊。 

－延長外觀設計保密請求期限 

修訂後將延長外觀設計的保密請求期限。目前外觀設計申請人只能在提交申請時請

求不公開其申請。修訂後，申請人可在提交申請和首次繳納註冊費之間的任何時間提出

該請求。 

其他修訂方面還包括擴大註冊費/服務費返還範圍，以方便申請人，以及允許外觀設

計審查員遠端辦公等。此外，《外觀設計保護法補充條例》 (subsidiary ordinances)也進行

了相關修訂，將外觀設計申請所需的文件由目前的 25 份減少到 22 份，相關條例將於 2008

年 1 月 1 日生效。 

KIPO 商標與外觀設計審查部部長 Won-Joong Kim 表示，此次修訂將使外觀設計申

請人更便利地獲得外觀設計保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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